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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司法机构的兴起是现代国际法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中外学界一般认为，

其源头始于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７年的两次海牙和会，其后的所有发展都是海牙和会所开启之

进程的延续。这种看法与实践并不完全吻合。裁判人权、国际刑事或国际公务员案件的

国际法庭或法院，在性质、原则及结构体制上都与国际法院等所谓海牙法庭存在很大差

异。它们有着自己的演进路径，其源头不是海牙和会，而是１９１９年的凡尔赛和会。海

牙和会代表了国家间基础上的横向权力结构，而凡尔赛和会则是纵向的、有组织的现代

国际社会兴起的标志。现代国际社会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维持这种二元结构，这也就决

定了国际司法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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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国际司法机构的兴起

（一）国际司法机构的定义及相关研究状况

按照凯尔森的说法，国际司法机构是具有法庭性质的国际机构。〔１〕从目前的实践看，笔者

认为，国际司法机构是以国际协定或者国际组织决议为基础建立的、由独立法官组成的司法实

体，其主要职能是依国际法作出有拘束力的判决，据以解决国际纷争。

国际司法机构中最为典型和最为重要的是国际法院。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

院、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联合国行政法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前南

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也都是目前十分活跃、在各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的国际司法机构。还有一些国际司法机构虽已被解散，但在历史上曾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如常设

国际法院、中美洲法院、国际联盟行政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国际司法机构在１９世纪末的兴起是国际法最为重大的进展之一。剑

桥大学的詹宁斯教授曾在一篇题为 《国际法的进展》的专论中断言，在国际法的一切变化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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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作者所承担的司法部２００６年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国际司法组织研究》（项目编号：０６ＳＦＢ２０５７）和四

川大学博士后项目的组成部分。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１６页。



院的出现是最令人瞩目的，它使得国际法更显著地成为 “法律家的法律”（ｌａｗｙｅｒ’ｓｌａｗ），国际

法将越来越多地通过法院而发展，法律愈发达就愈需要法院。〔２〕汉布勒更是声称：“现今没有比

建立法治世界更大的需要，也没有比国际法院更大的进行造法的机构。”〔３〕

西方国际法学界，特别是英美等普通法国家的学者，对国际司法机构的自身运作和裁判实践

极为关注，研究积累十分宏富。与国际司法机构运作相关的部分形成了 “国际司法机构法”，而

与裁判实践相关的内容则形成了所谓的 “国际判例法”。相形之下，我国学界受大陆法系传统和

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国际司法领域的研究都不甚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

情况有所变化。国内开始有学者关注国际司法领域的问题，出现了专门研究国际海洋法法庭、前

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欧洲法院等的论著。不过由于起步晚，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依然

比较薄弱，对国际司法机构缺乏宏观、历史的理解和把握。

（二）学界的 “海牙和会唯一源头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外学界的基本观点是 “一个源头、一条路径”。在学

者们看来，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７年的两次海牙和会是国际司法机构的唯一源头，向前连接着自１７９４年

英美 《杰伊条约》和１８７２年英美 “阿拉巴玛号案”以来西方国际仲裁的百年传统，向后则延展

为以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为样板的各种全球或区域性的国际司法实体，这形成了一条传承有

序的所谓 “海牙和会传统”之演进路径。１９１９年的凡尔赛和会 （它通过国联创设了常设国际法

院）和１９４５年的旧金山会议 （建立了国际法院）虽然也很重要，但那显然都只是两次海牙和会

所开启之进程的延续，并不具有另辟天地的意味。〔４〕

依据这种看法，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国际司法机构，不论它是惩处国际犯罪的国际

刑事法院、保障个人人权的欧洲人权法院，或是裁处国际公务员案件的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它们都像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一样，秉承的都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 “以联合谋和平”

的海牙和会精神。同时，我们也会合乎逻辑地将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看作国际司法机构的

“标准器”，而简单地把刑事国际司法机构、人权国际司法机构等当成是这种 “标准器”的某种例

外或者改型。在此思维下，我们要么是看不到刑事、人权国际司法机构与国际法院在基本特性和

制度体制上的差异，要么是看到了差异，但却无法理解其背后的原因。随着国际司法机构数量的

增多和司法实践的渐趋复杂，由此而生的困惑甚至变成了质疑的声音。有学者开始探问：国际司

法机构的扩大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５〕

（三）“海牙和会、凡尔赛和会两源头说”的提出

上述疑惑也曾长期困扰笔者。笔者曾对联合国行政法庭、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世界银行

行政法庭等进行专门研究。在将这些国际行政司法机构与其他国际性法院或法庭进行对比时，笔

者发现，它们在争端类型、管辖权性质、法律适用、程序设计等方面都与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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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等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与欧洲人权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比较接近。细加梳理后，笔者更进

一步发现，原来被混为一类的国际司法机构其实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以常设国际法院、国

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为代表，裁判解决的是国家与国家这种平等国际主体之间的争端；另一

类如联合国行政法庭、欧洲人权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裁判解决的是个人诉国际组织、个人诉

国家或者国家 （国际组织）诉个人的案件。这些案件中一方是国际公权力的承担者，另一方则是

处于国际公权力之下的个人。

笔者由此获得启发：国际司法机构的这两种类型也许代表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而这两条

路径也许各有其源头。若两次海牙和会是源头之一，那谁又是另一个源头呢？要想搞清楚这些，

我们需要对两类国际司法机构演进的历史脉络作更为细致的探究。

二、海牙和会演进路径的开启

（一）两次海牙和会是近代仲裁与国际司法之间的连接点

作为以法律解决国际争端的两种方法，近代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和承继

关系，而两次海牙和会正是它们之间连接和转承的关键。１８９９年的海牙和会是近代国际仲裁制

度发展的最高点，１９０７年的海牙和会则是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所谓

“海牙和会传统”之国际司法机构开始起步的地方。

近代国际仲裁实践始于１７９４年英美 《杰伊条约》，１８７２年美英 “阿拉巴玛号案”后获得突

破，到１８９９年海牙和会时已历百年。仲裁在最低限度司法性基础上赋予争端当事方以最大限度

的自主权，是介于政治方法和司法方法之间的一种解纷方式。仲裁具有的灵活性，在主权分立的

国际社会中，对于吸引国家利用之来解决争端自有其优点，但这种灵活性也正是其局限所在。

１８９９年海牙和会创立的常设仲裁法院是对国际仲裁一百年来发展的总结，也是其局限性的集中

体现。

对这种局限性，两次出席海牙和会的法国代表列昂·布尔热瓦 （Ｌｅｏ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曾有精辟

评论。他讥讽常设仲裁法院 “既非常设，又非法院”，名实不符。〔６〕说常设仲裁法院 “既非常

设”，是批评它由于赋予当事方极大的自主权，使自身的组织、管辖权、程序等都处于临时和不

确定的状态。仲裁员不在海牙常期办公，没有固定的法庭，只有一纸仲裁员名单，遇事可在名单

上选取数人而已，列名于仲裁员名单而事实上终身未参与过该院任何一次仲裁案者极多。而且，

人们很难期待那些组成各不相同的仲裁庭能像永久性的法庭那样保持司法的连续性。另一方面，

说常设仲裁法院 “又非法院”，是批评它断案程序和裁决结果的法律性都不够严格。当事方可以

选择案件裁判者的人选，可以约定断案的程序，可以决定案件解决所适用的规则，而裁判者只是

在 “尊重”而不是 “依据”国际法的基础上裁决，这都反映出其司法性的薄弱。〔７〕

为了回应各种批评，常设国际仲裁法院的创建者试图通过引入更多的法院因素来克服仲裁方

法的缺陷。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期间，美国国务卿鲁特 （ＥｌｉｈｕＲｏｏｔ）指示美国代表团，称 “现在是

推进强制仲裁的决定性时刻了”。〔８〕为此，美国联合英、德提出了一项 “关于建立常设性仲裁司

法法院”的提案，意图强化仲裁的司法性和组织性，将国际仲裁法院 “升级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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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案的基本设想是削弱争端当事国在管辖权、法律适用、程序确定、甚至在仲裁员任选

等方面的选择权，代之以固定的常任法官体制。常任法官应代表世界各大法系，有一定任期，经

常在职受理案件，保证仲裁法例的连贯性。当时围绕提案制定了各种方案，以解决遇到的各种具

体困难，但由于意见分歧而终未有结果。〔９〕事实证明，要想使仲裁机关组织化和严格司法化就

必定要限制当事国的自主权而牺牲其灵活性，灵活性和司法的高标准之间难以两全。如何能在保

持基本司法特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仲裁因素，是海牙和会传统之国际司法机构所共有的情

结，同时也是令其感觉纠结的话题。

（二）国家间争端司法裁判机构在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之后的发展

在试图将常设仲裁法院升级为法院的同时，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的与会国还做了另一个大胆的尝

试，即筹划建立一个国际捕获法院。它虽只享有有限的管辖权，但却是真正的、国际性的法院。〔１０〕

按照１９０７年海牙 《关于设立国际捕获法院的公约》的构想，法院将由１５名法官组成，其中

７名法官是常任的，由英、德、美等主要海洋国家政府指派，其余６名法官席位由其他缔约国国

民轮流担任。这种安排公开将缔约国分为一等海洋国家、二等海洋国家，引起了中小国家的强烈

不满，使得国际捕获法院胎死腹中。这一失败说明，对于海牙和会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来说，国

家主权平等原则依然是不可触碰的。

尽管设立常设仲裁司法法院和国际捕获法院的工作未获成功，但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在这方面

所作的努力却并非徒劳。它试图将近代国际仲裁的经验传递到更具司法性的解纷机制中去，从而

开启了国际司法机构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方向，即以海牙和会为源头的演进路径。〔１１〕属于这一传

统的国际司法实体，主要是裁判横向权力结构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同时也带有国际仲裁实

践的明显印迹。

１９０８年设立的中美洲法院是沿海牙和会传统之演进路径成功迈出的第一步。创设中美洲法

院的哥斯达黎加等５国，相互间有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也有复杂的政治矛盾。独立后它们之间

曾有过敌对状态，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也曾多次试图结合成一个邦联。１９０７年由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和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促成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及其创设的中美洲法院，显然受到了海牙和会

“以联合谋和平”精神的影响，并且与当时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建立国际司法机构的政策有关。〔１２〕

中美洲法院有许多新的创制，有些取得成功，〔１３〕也有的遭到失败。〔１４〕例如，法院的管辖是

强制性的，它不仅接受国家提起的诉讼，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国内组织、个人对国家的起诉。这

显然超出了主权原则的界限，导致了法院运作受阻和被迫解散。无论如何，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常设国际司法机构，中美洲法院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纵有失败和不足，于后继者也是前车

之鉴，弥足珍贵。我们看到，其后设立的常设国际法院就充分汲取了中美洲法院的经验。

一战期间，不少和平主义组织，如美国的费边社等，都曾提出设立 “世界法院”的建议，〔１５〕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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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Ｂ．Ｓｃｏｔｔ，犃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狅犳犑狌狊狋犻犮犲，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６，ｐｐ．１－６，２５－９１．

Ｊ．Ｂ．Ｓｃｏｔｔ，犜犲狓狋狊狅犳狋犺犲犘犲犪犮犲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狋狋犺犲犎犪犵狌犲，１８９９犪狀犱１９０７，Ｂｏｓｔｏｎ：Ｇｉｎ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０８，ｐｐ．２８８－３１７．

Ｊ．Ｂ．Ｓｃｏｔｔ，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犪犘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狌犱犻犮犻犪狉狔，６Ａ．Ｊ．Ｉ．Ｌ．３１６－３４１（１９１２）．

Ｔ．Ｌ．Ｋａｒｎｅｓ，犜犺犲犉犪犻犾狌狉犲狅犳犪狀犝狀犻狅狀，犆犲狀狋狉犪犾犃犿犲狉犻犮犪，１８２４－１９６０，ＴｈｅＵｎｉｖ．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

ｐｐ．１２－３７．

例如，《中美洲法院专约》第６条规定法官须从 “具备各国法律规定的行使最高司法职权资格及由于他们的道德品质

及职业能力而享有最高尊敬的法学家中选出”。这是关于法官遴选资格的经典条款，为之后海牙和会传统的国际司法

机构所普遍效仿。

Ｎ．Ｐｏｌｉｔｉｓ，犝狀犲犲狓狆é狉犻犲狀犮犲犱犲狋狉犻犫狌狀犪犾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狆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犲狀犃犿é狉犻狇狌犲犮犲狀狋狉犪犾犲，３６Ｒｅｖｕｅ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

１２３－１２７（１９２２）．

Ｗ．Ｌａｄｄ，犃狀犈狊狊犪狔狅狀犪犆狅狀犵狉犲狊狊狅犳犖犪狋犻狅狀狊：犉狅狉狋犺犲犃犱犼狌狊狋犿犲狀狋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犻狊狆狌狋犲狊犠犻狋犺狅狌狋犚犲狊狅狉狋狋狅犃狉犿狊，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６，ｐｐ．８３－９９．



但真正的国际法院组织计划是在一战之后随着国联的创立而实现的。国联成立后，行政院成立了

法学家委员会，以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 “关于建立常设性仲裁司法法院”的草案、《国际捕获法院公

约》草案、《中美洲法院专约》以及学术团体和丹麦、挪威等国政府的方案为基础，起草了 《常

设国际法院规约》，常设国际法院成立了。

从１９２２年成立以来，常设国际法院共受理了６６个案件。１９４０年德军占领海牙而致其停止活

动时，法院实际已就２９个讼案作了３２份判决，发表了２７份咨询意见，颁发了２００多道院令，

制定了法院规则和司法惯例并多次进行了修订。〔１６〕

应该说，常设国际法院是国际司法机构沿海牙和会路径演进的高峰，其成就举世公认。这不

仅表现在它帮助解决了一些严重的国际争端，并且通过这些判决澄清了大量以前不太明确的国际

法领域，更重要的是法院空前地超越了各国国内法体系和以往的国际仲裁经验，发展了真正的国

际司法技术，树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司法制度，使国际法真正有了它自己的适用机关。〔１７〕

由于常设国际法院与国联有较密切的政治联系，１９４５年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决定放弃它

而建立一个新法院，但却同时强调两个法院之间应保持连续性。为此，《联合国宪章》明确指出，

新法院的约章系以 《常设国际法院规约》为根据，同时，应采取必要步骤将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

权、档案和财物都转交给新的国际法院。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在完成了法律上的移交后，国际法

院在海牙和平宫成立。国际司法机构沿海牙和会传统的演进路径再次向前迈进，进入了二战后

时代。

凭借联合国巨大的政治支持，国际法院无疑是名副其实的 “世界法院”。但在冷战时期，国

际法院表现不佳。〔１８〕冷战结束后，国际法院的境况有所改善，受案数量和质量都有上升，但仍

难以比肩常设国际法院的成就。

虽然国际法院未有光芒四射的表现，但属于海牙和会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在战后依然有令人

瞩目的进展：一是出现了像国际海洋法法庭、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这样专门性的国际司法机构，

处理某一具体或专业领域的国际纷争；二是在中美洲法院之后，又出现了像欧洲法院这样成功和

发达的地区性司法机构。这些国际司法机构的活动领域，往往是国际法院难以进入或者不易充分

发挥效能的地方，它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法院的缺憾。

（三）“海牙和会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相似性及其原因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看到，从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尝试设立常设性仲裁司法法院和国际捕获法院

开始，中美洲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这些国际

司法机构的演进环环相接，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它们共同的源头，都指向１９０７年的第

二次海牙和会，并且通过１８９９年第一次海牙和会，与近代国际仲裁庭的传统相连接。

无论是常设仲裁法院还是国际法院，它们都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欧美兴起的和平主义思潮

有关。〔１９〕按照摩根索的说法，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的伊拉斯莫 （Ｅｒａｓｍｕｓ）、１７世纪的

修利 （Ｓｕｌｌｙ）公爵、克吕舍 （?．Ｃｒｕｃé）、格劳修斯 （Ｈ．Ｇｒｏｔｉｕｓ），以及１８世纪的圣皮埃尔

（Ｓａｉｎｔ－Ｐｉｅｒｒｅ）、卢梭 （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边沁 （Ｊ．Ｂｅｎｔｈａｍ）和康德 （Ｉ．Ｋａｎｔ）等伟大的思想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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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Ｈｕｄｓｏｎ书，第１４０－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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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６，ｐｐ．３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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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１９世纪，人们开始试图将他们的思想付诸实践。这种实践之所以可能，有赖于精神的、道

德的、理性的和政治的四种因素在１９世纪以来１００年间的逐渐汇聚。从精神上说，西方文明中

一直活跃着一种寻求人类精神统一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力求找到某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组织，通

过这种组织建立 “（基督）的和平”；从道德上说，让启蒙之光照进国际领域，使法律、和平和秩

序扩大到国际社会，成为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任务；从理性上说，商业精神惧怕战争和国际无政

府状态，将其视为对可估算的市场运行的非理性破坏；从政治上说，拿破仑战争后的政治局势使

得某种现实措施的出现成为可能。〔２０〕

在将和平主义从思潮、观念落实为现实国际制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 “尽力限制

国际政治中的破坏性因素和无政府倾向”，两次海牙和会就是这一努力最重要的象征。而仲裁制

度的发展、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建立等，都是这种 “以联合谋和平”理想最主要的制度

成果。〔２１〕

受海牙和会传统影响的国际司法机构 （即所谓的 “海牙法庭或法院”），不仅在基本原则和特

性上与国际仲裁一致，而且在具体制度的各个方面也与国际仲裁庭颇为接近。

（１）从性质上说，这类国际司法机构，都是由当事国在让渡权力的基础上联合创设的，是

“当事国之间”的法院或法庭。这些法院的组织约章，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国际协定这种横向约

定形成。这些法院的判决也不具有超越当事国的普遍效力。例如， 《国际法院规约》第５９条规

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３３条２款亦规

定：“裁判除在当事各方之间及对该特定争端外，应无拘束力。”

（２）在结构上，组成法院和受案庭的法官，也都由当事国来选派，这在 “本国法官”的设置

上表现得尤为明显。〔２２〕以国际法院为例，所有法院 《规约》之缔约国都可能成为未来法院案件的

潜在当事国，它们均有权参与法官的选举。当其参与某一特定案件而成为真正的当事国时，它有权

在受案法庭中保有一位具有其本国国籍的法官，如没有的话，它可特别选派一名法官。〔２３〕《国际海

洋法法庭规约》第１７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体制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当事

国决定法官的权力，这其实是过去国际仲裁庭中当事国选任仲裁员权力的某种残留。

（３）从管辖权来看，这类司法机构在性质上多为自愿管辖，即使存在强制管辖，那也是通过

协议约定或事先承诺的自愿强制管辖。不存在那种可以无视当事方意愿，由法庭径直裁判的强制

管辖权。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这方面非常典型：在未得争端双方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

法院 （或法庭）是不能主张管辖的。〔２４〕

（４）从法律适用上看，这类司法机构更青睐条约、习惯这类建立在国家合意基础上的约定规

则，而对于一般法律原则、衡平规范、司法判例这些更多取决于法官个人裁量的法源则多有排斥

和限制。即使允许法官依 “善良及公允”裁量，也须得到当事国双方事前的同意和授权。

（５）在程序设计方面，这类司法机构对涉讼两造地位的平等格外关注，有更多类似国际仲裁

或国内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征。例如，在当事国的控辩地位、诉讼文书的提交方式、口头陈述的先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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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４８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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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司法机构，例如国际法院的分庭程序中，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容许案件当事国选择法官、商酌程序。Ｓ．Ｏｄａ，犉狌狉狋犺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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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１条。

参见 《国际法院规约》第３６条，第３７条；《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２０条，第２１条，第２２条。



后次序等方面，这类司法机构都会有特别的程序安排，以体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在国际法院等

的分庭程序中，甚至还允许当事国对诉讼程序的确定进行商酌。

沿海牙和会传统路径演进的国际司法机构之所以有上述这些相似性，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

裁判的都是传统国际社会横向权力结构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而海牙和会正是这一国际社会

结构的象征。

在传统观念中，国家是最高的主权者，不承认在其之上还有更高的裁判者。国家之所以愿意

将争端提交给第三方 （国际法庭或仲裁庭）裁决，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有自主性，争端的提交

和裁判都源于当事国的授权，哪些争端可裁判、以何种方式和程序裁判，当事国都保有选择和决

定的权力；二是谋和平，避免被细小的事端引入战争，当事国更多需要的是息事宁人的和平，而

不是扶正黜邪的正义。

正是海牙和会这种 “以联合谋和平”的精神，引导了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

法庭这些国际司法机构的演进方向，造就了这类 “当事国之间的法院”（或法庭）。

三、以凡尔赛和会为起点的演进路径

与前述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不同，各种刑事国际司法机构或人权国际

司法机构有着自己的特点。它们处理的是国际社会纵向权力结构中公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与矛

盾：对于刑事国际司法机构而言，涉及的是国际公权力对作为国际罪犯的个人自上而下的追诉和

惩治关系；对于人权国际司法机构 （包括人权国际法院和国际行政法庭）而言，涉及的则是被侵

权的个人对公权力 （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国际组织）自下而上的抗告和求偿关系。这类国际司

法机构与仲裁传统无关，不从两次海牙和会起源，也不循常设国际法院、国际法院的方向演进，

而是呈现出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一）以凡尔赛和会为起点的刑事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

依１９１９年 《凡尔赛和约》而提起的 “德皇审判”，是建立刑事国际法庭的首次尝试。和约第

２２７—２３０条首次提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违反国际条约和国际道德的罪行。对这一罪

行，除了要追究德国的国家责任外，还要追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在惩治方

法上，《凡尔赛和约》亦突破了过去仅在战争期间和仅由国内法庭处罚的传统做法。在肯定国内

管辖的同时，和约计划设立国际法庭来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不过由于荷兰政府拒绝引渡德皇，

《凡尔赛和约》建立国际法庭来追究其个人战争责任的努力失败了。

１９２０年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 《色佛尔和约》也称：“任何国家，甚至非直接受害国，都

可以就战争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上发生的屠杀，对负有责任的战犯提起国际诉讼。”后来，

由于 《色佛尔和约》被１９２３年 《洛桑条约》所取代，审判也未能实现。尽管如此， 《凡尔赛和

约》和 《色佛尔和约》的意义依然不可忽视：它们是后来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先声。〔２５〕

刑事国际司法机构的正式设立是从纽伦堡、东京审判开始的。二次大战中，德、日法西斯国

·２０２·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２５〕 《凡尔赛和约》和 《色佛尔和约》之后，建立刑事国际法院的问题成为了国际法学界热议的话题。许多学者，如佩

拉、波利蒂斯、鲁特等，都主张创设这样的法庭。在他们的推动下，国际法协会、国际刑法协会、国际议会联盟等

国际团体，也都积极支持刑事国际司法机构的建立。１９２６年，国际法协会起草了一个刑事国际法院规约的建议草

案。１９３７年南斯拉夫国王和法国外长被刺，国际社会因此缔结了多个公约以打击恐怖犯罪，其中也有一个建立刑事

国际法院的公约草案，不过最终未能获得批准。Ｍ．Ｃ．Ｂａｓｓｉｏｕｎｉ，犃犇狉犪犳狋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犆狅犱犲犪狀犱犇狉犪犳狋

犛狋犪狋狌犲犳狅狉犪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犜狉犻犫狌狀犪犾，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７，ｐｐ．２－２１．



家不仅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还犯下了诸如灭绝种族、屠杀平民和战俘的大量

暴行。这些暴行震撼人类的良知，使人们普遍地感到，只有将这些行为确定为国际罪行并追究其

个人责任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否则就是对正义的嘲弄和对受难者的背弃。这种带有显著自然法

意味的公众信念，给盟国政府以很大的支持，使它们克服了由于实定法不够明朗而产生的犹豫。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开庭。经过近一年的审理，法庭判处戈

林等１２人绞刑，赫斯等７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同时还判定德国纳粹党领导机构、秘密警察

和纳粹党卫军为犯罪组织。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在日本东京开

庭，经过两年半的审理，法庭最后判处东条英机等７人绞刑，荒木贞夫等１８人无期徒刑或有期

徒刑。〔２６〕

联合国非常重视纽伦堡、东京审判的实践，视其为集体安全体制的重要补充，将在整体上有

助于联合国的和平事业。其制度化的方向，一是要编纂和发展一部国际刑法典，其二就是要建立

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不过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方面的努力进展甚微。直到冷

战结束，联合国才重新启动了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的审议，开始起草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

案》。〔２７〕

１９９１年６月，前南斯拉夫联邦内部民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波斯尼亚和黑山地区发

生了大量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１９９４年４月，卢旺达种族矛盾引发全面内战，５０多万平

民在种族屠杀中丧生。两起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和严重关注，安理会迅速作出反应，分别

以第８２７号决议和第９５５号决议决定设立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

庭”，惩处那些犯有种族清洗、大规模屠杀等反人道罪行的个人。〔２８〕联大因此要求国际法委员会

把起草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工作放在优先位置。在草案提出后，联合国于１９９８年在罗

马召开外交会议，通过了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并于２００２年正式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

通过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在惩治战争罪、反人道罪等国际罪行方面有了一个常设机

制。就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约文看，法院可对缔约国以及声明接受法院管辖的国家行使强制管

辖权，〔２９〕法院管辖的犯罪主要包括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规约还允许缔约国日后

就其他国际犯罪 （如侵略罪、国际恐怖主义罪和贩毒罪）的罪名定义进行协商，如能形成清晰的

罪行界定，即可纳入法院管辖的范围。

（二）以凡尔赛为起点的人权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

同样以凡尔赛和会为起点的，还有人权国际司法机构。它们包括保护国际公务员权益的国际

行政法庭，〔３０〕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等通常意义上的人权国际法院。

首先来看国际行政法庭。

经由１９１９年凡尔赛和会建立的国际联盟最早创设了国际公务员制度。为了保障国际公务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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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司法机构的源起与发展路径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梅汝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１页以下。Ｌ．Ｂ．Ｓｏｈｎ，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狊犪狀犱狋犺犲

犔犲犵犪犮狔狅犳犖狌狉犲犿犫犲狉犵：犉狉狅犿犖犪狕犻犌犲狉犿犪狀狔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狋狅犢狌犵狅狊犾犪狏犻犪犪狀犱犚狑犪狀犱犪：犛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犻犲狊犪狀犱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１２

Ｃｏｎｎ．Ｊ．Ｉｎｔ＇ｌＬ．２０９－２１８（１９９７）．

Ｍ．Ｃ．Ｂａｓｓｉｏｕｎｉ，犇狉犪犳狋犛狋犪狋狌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犜狉犻犫狌狀犪犾，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ｄｒｏｉｔｐéｎａｌｅｓ，１９９２，ｐｐ．

２９－５９．

ＳａｍＣｅｒｅｓｔｅ，犝狀犚犲狆狅狉狋：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狅犳犑狌狊狋犻犮犲，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犪狀犱狋犺犲犃犱 犎狅犮

犜狉犻犫狌狀犪犾狊，１７Ｎ．Ｙ．Ｌ．Ｓｃｈ．Ｊ．Ｈｕｍ．Ｒｔｓ．９１１－９２３（２００１）．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１２条。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犜犺犲犐犿犿狌狀犻狋狔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犑狌狉犻狊犱犻犮狋犻狅狀狅犳 犜犺犲犻狉 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

犜狉犻犫狌狀犪犾狊，７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ＩＬ２８５－２９１（２００８）．



劳工权益，在经过几年的摸索后，国联决定按照法国行政法院的模式设立一个行政法庭，为国联

公务员提供司法救济，以有拘束力的、终局的裁决处理国联公务员关系中的纠纷。１９２７年，国联大

会通过了法庭 《规约》，在经过两年多的考察后，于１９３１年正式决定赋予其常设地位。〔３１〕这是历

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行政法庭，也是最早的人权国际司法机构。

二战结束后，国际劳工局于１９４５年改组为国际劳工组织，同时决定将国联的国际行政法庭

合并为自己的行政法庭。改组后的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不仅处理自己的公务员案件，它还通

过修改 《规约》第２条，允许其他国际组织利用其行政法庭。根据这一规定，先后有大约２６个

国际组织选择了它的管辖权。由此，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成为了最为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行政法庭。

在国联行政法庭成功经验的带动下，许多国际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法庭，以此作为自身

法治化的基础。这其中有联合国行政法庭、世界银行行政法庭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行政法庭，也

有像美洲国家组织行政法庭、亚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申诉委员会这样的区域

组织行政法庭，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权国际司法机构的一个较为特殊的分支。

下面再来看人权国际法院。

通常意义上的人权国际法院，最早是由欧洲理事会通过１９５０年 《欧洲人权公约》设立的，

即欧洲人权法院。该法院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１９８８年之前，个人通常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

成员国，只能先诉诸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和解程序，只有和解不成，才可能由委员会或成员国向法

院起诉。这一 “双机构制”在１９９８年公约第１１议定书生效后由新的、单一的欧洲人权法院所取

代，个人可以就公约项下人权的违反直接向法院起诉成员国。〔３２〕个人从早先法院诉讼的旁观者，

到现在变为最主要的申诉者，这一改变被看成是５０年来欧洲人权保护体制最大的成就之一。〔３３〕

改组后的欧洲人权法院由与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数目相同的法官组成。在受理案件后，由１７

名法官组成的大审判庭或者７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进行审理。法庭的审理分书面程序和口头程

序，附有理由的判决书是终审判决，对当事国有拘束力。判决须送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由其监

督执行并予以公布。

法院在１９６０年第一个司法年度仅裁决了一宗案件，１９８９年为２５件，１９９６年为１２６件。而

当法院改组后，２０００年裁决的案件就激增为６９５件，２００２年进一步上升到８４４件，之后每年不

断递增，〔３４〕由此可见改组后的欧洲人权法院作用和影响力的快速扩大。仅凭起诉的可能性这一

点，就能推动当事国在法院审讯前迅速解决向题。此外，根据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的要求，法院

可以提供在解释 《公约》和议定书方面的法律咨询意见，这种咨询权的作用亦不可低估。〔３５〕

１９７８年生效的 《美洲人权公约》采用的也是 “双机构制”。依 《公约》建立的美洲人权法

院，可以对人权争议进行裁判，也可以提出咨询意见，解释 《公约》和其它一些人权条约。法院

只对承认了法院任择强制管辖权的缔约国间的案件有权处理。同早期的欧洲人权法院相似，个人

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必须先向人权委员会申诉，不能解决时才能依靠人权委员会或一个国家向

法院起诉。一旦案件送交法院，法院有权全面审查委员会对事实和法律的结论，并听取对委员会

管辖权的异议。法院判决是终局性的。如判决未得到遵守，法院得向美洲国家组织大会通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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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ｏ．９３，１９３１，ｐ．１５２．

Ｎ．Ｒｏｗｅ＆Ｖ．Ｓｃｈｌｅｔｔｅ，犜犺犲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犎狌犿犪狀犚犻犵犺狋狊犻狀犈狌狉狅狆犲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犈犾犲狏犲狀狋犺犘狉狅狋狅犮狅犾狋狅狋犺犲犈犆犎犚，２３Ｅ．

Ｌ．Ｒｅｖ．ＨＲ１－２１（１９９８）．

［英］克·奥维、罗·怀特：《欧洲人权法：原则与判例》，何志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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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会讨论并决定采取合适的政治措施。〔３６〕

（三）与海牙和会传统之国际司法机构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考察上述人权国际司法机构和刑事国际司法机构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起源与

中美洲法院、国际法院等明显有别，乃是以１９１９年的凡尔赛和会为起点，呈现出 “凡尔赛和会

传统”之演进路径。

与洋溢浓厚和平主义气氛和乐观精神的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７年海牙和会不同，凡尔赛和会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处理战后事宜的会议。由于经历大战的残暴和苦难，会上虽不乏和平主义的诉求，

但更多的是惩办战犯和追究战争责任、实现民族自决、保护人权的呼声。〔３７〕就后者而言，它们

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及 “以联合谋和平”的海牙和会精神联系不多，而与正在浮现的人权原

则和 “世界政府”理念息息相关。〔３８〕

受凡尔赛和会这种新的倾向的影响，之后建立的国联行政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纽伦堡和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等，均奉人权和正义原则为圭臬，在基本特性和具体体制方面都

与国际仲裁庭相去甚远，更多地具有国内刑事法院和行政 （人权）法院的特点。

（１）在性质上，无论是人权国际司法机构还是刑事国际司法机构，都非由当事方联合创设。

作为刑事案件被告的个人和作为人权或行政案件原告的个人，虽然也是当事方，但却并不是法院

或法庭的创设者。对于这些司法机构的当事方来说，欧洲人权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都是 “在

上的裁判者”，而不是国际法院那样的 “当事方之间的法院”。

（２）从作为法律基础的组织约章看，虽然许多人权或刑事国际司法机构也以国际协定为其约

章，但也有不少法院或法庭的约章是国际组织的决议或者类似国际权力机构的命令。例如，国联

行政法庭的 《规约》就是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６日以国联大会决议的形式订立的。再如战后审判日本战

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其约章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非国际协定，而是由远东盟

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５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这种做法在海牙和会传统的国际司

法机构中是看不到的。

（３）从结构上看，在这类国际司法机构中，组成法院和受案庭的法官，通常也都不再由当事

方来选任，特别对作为当事一方的个人来说尤是如此。这一点在刑事国际司法机构中尤为明显：

无论是纽伦堡、东京审判中的德、日战犯，还是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列为被告的塞尔维亚

领导人卡拉季奇，都无权对法官的人选进行选择。这与国际法院中当事国可以任命一名本国法官

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４）从管辖权角度看，巴黎和会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通常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刑事

国际司法机构，它们在审判国际罪犯时完全不必考虑被告的意愿。即使是人权国际司法机构，一

般也不必征得作为被告的国际组织或者国家政府的同意。如果需要其同意，也只是在非常例外的

情况下才会如此。

（５）从法律适用上看，刑事国际司法机构和人权国际司法机构虽然也乐于采用条约、习惯，

但对于一般法律原则、衡平规范、司法判例这些较客观的法源亦不排斥。这些法院 （或法庭）对

·５０２·

国际司法机构的源起与发展路径

〔３６〕

〔３７〕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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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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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援引十分广泛和频繁，它们常被用来作为校正法律偏差或者填补法律空隙的工具。

（６）在程序设计方面，刑事国际司法机构和人权国际司法机构都不受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羁

绊。这些法院或法庭，虽然也都会尽力保障控辩双方正当的诉讼权利，但并不刻意强调涉讼两造

地位的绝对平等，相关的程序分别与国内的刑事诉讼程序或行政 （人权）诉讼程序更为接近，而

少有国际仲裁程序的意味。对于程序的进行，当事方也绝无自行商酌的可能。

刑事国际司法机构和人权国际司法机构，之所以与国际法院等海牙和会传统的法院或法庭有

显著的差别，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裁判的不是传统的横向性质的国家间关系，而是国际社会中

新近萌生的国际社会与个人、国家与个人、国际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出现反映了自一

次大战以来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和纵向权力结构生长的趋向，而这一趋向的起点正是１９１９

年的凡尔赛和会。

正是从凡尔赛和会和国际联盟开始，曾被讥为梦呓的世界主义有了落实为国际实践的机会，

国际社会开始为实现 “集中共治”的理想谋划具体可行的架构，其核心是要在民族国家和主权原

则的 “沙丘”上搭建某种国际公权力的高塔。〔３９〕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国家保留范围的相对缩小

和作为国际公权力承担者的国际组织的逐渐成长。

随着国家保留范围的缩小，原本处于国家主权排他管制下的个人，开始在某些范围内进入了

国际社会的视野，为国际公权力所掌控。这其中，人权国际保护和国际犯罪的惩处正是国际公权

力最早的逐鹿之地，也就是在这两个领域内，作为国际公权力之主要部分的司法权 人权国际

司法机构和刑事国际司法机构 开始施展手脚，迅速发展。在国际联盟行政法庭、纽伦堡和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当中，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

则被弃置一旁，西方国际仲裁百年传统的影响也隐没不现。对这些建立在国际社会纵向权力结构

基础上的国际法庭或法院来说，主导的精神不是海牙和会 “以联合谋和平”的理念，而是凡尔赛

和会 “凭公力求正义”的追求：它们是当事国之上的裁判者，而不是当事国之间的法院。

四、结语：国际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与国际司法机构的未来发展

在笔者看来，以往关于国际司法制度的研究之所以会忽略１９１９年凡尔赛会议的意义，而将

国际司法机构的兴起仅归于海牙和会一个源头，是因为它们没有充分意识到２０世纪以来国际社

会组织化、集中化的趋向以及由此而对国际司法机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可以这么说，２０世纪以来的现代国际社会，既包括传统的、建立在国家间基础上的横向权

力结构，也包括新生的、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纵向权力结构。海牙是前者的象征，而凡尔赛则是

后者兴起的标志。

能够准确地把握两次海牙和会与凡尔赛和会对于现代国际社会的不同意义，就可以做到正本

清源，国际司法机构进化的方向和路线自然也就容易厘清。分别从海牙和凡尔赛出发，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国际司法机构沿着两条路径各自发展：一条续接国际仲裁的传统，从国际捕获法院、

中美洲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再到国际海洋法法庭、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等；另一条

从凡尔赛和会起步后一分为二，成为刑事司法机构和人权司法机构两个分支，其中人权司法机构

又因义务承担主体的不同，可再分为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案件的普通人权法院和处理个人与国际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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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之间案件的国际行政法庭。

笔者以为，厘清国际司法机构源头和演进路径，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的研究具有三方面的重要

意义。

意义之一是，“两源头、两路径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整体性的分类和识别标准，使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说明每一个国际司法机构的种属关系。而在 “一源头、一路径”理论下，国际

司法机构的种属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混乱的。例如，我们能揭示国际法院与常设国际法院之间的

承继关系，但却无法说清楚国际刑事法院与国际法院之间的制度联系。而按照 “两源头、两路

径”的理论，我们可以对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不同的演进轨迹和制度来源作出合理的说明。

意义之二是，“两源头、两路径说”也为国际司法机构具体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从分析海牙和会和凡尔赛和会所具有的不同精神意涵入手，理解和把握各类国际司法机

构在基本特性和指导原则上的差异，进而对不同国际司法机构制度上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背后的

原因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意义之三是，“两源头、两路径说”还为我们揭示了国际司法机构与国际社会结构特征之间

的联系，使我们能从分析国际社会的结构变化入手，摸清其发展的轨迹，同时亦能洞察其未来演

进的方向。

那么，沿着海牙和会和凡尔赛和会两条路径一步步走来的国际司法机构，未来又将会走向何

方呢？按照笔者的看法，这将取决于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国际社会将会有怎样的结构状态？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一

个类似国内社会的秩序，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永久和平与秩序才是有保障的。两次大战

的经历和核战争的威胁，使得这种需要变得空前迫切，所以目前要做的就是，把由主权国家构成

的现存国际社会急骤地转变为由个人组成的超国家共同体。〔４０〕按照这种设想，未来的世界政府

之下将不会有 “横向”的国家间权力结构的容身之地，而只存在世界公权力与个人之间的 “纵

向”权力关系。与这种结构状态相适应，原本依循两条路径各自发展的国际司法机构也将会逐渐

合而为一：建立在传统国家间社会基础上的 “海牙法院或法庭”，将从基本特性到体制结构，向

凡尔赛和会传统的国际司法机构全面靠拢，最终汇入凡尔赛和会传统的演进路径之中，发展成具

有典型国内法院特点的、真正意义的世界法院。

上述设想，在笔者看来并无多少现实基础。笔者同意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的看法，他认为

建立世界政府，要么通过国家间的社会契约，要么通过征服，而这两条路都不可能走通。

在布尔看来，通过国家间契约建立世界政府的设想，必须以国家公认存在这种必要为条件。

而现代国际政治告诉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建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它们也几乎根本不可

能同意把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重要的利益托付给一个世界权威来照管，过去如此，今天它们的态度

也未有实质改变。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征服来建立世界政府，而在２０世纪末这种可能似乎很小，

三个阻止因素使得我们注定处于一个帝国瓦解的时代。第一个因素是核僵局，它大大增加了大国

间的均势。第二个因素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形成的多边均势 （也即所谓 “多极化”趋势），也

增强了总体均势的稳定性。第三个因素是世界民众的政治觉醒，使得任何由某一民族或种族占据

支配地位的体制都不可能被建立和维持。既然世界政府不现实，那么横向的 “国家间社会”在可

预见的将来仍将是国际社会的现实结构。不过布尔并不认为这种 “国家间社会”是无序的，相反

他认为，随着各国间共同利益的增多和合作需要的加大，原来国家间分立并存的简单秩序会向集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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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治的公共治理结构发展，生长出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纵向的国际公权力。〔４１〕

也就是说，未来的国际社会既不会走向康德的世界政府，也不会退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

中，而是大体上仍会保持２０世纪以来横向权力与纵向权力并存的现有结构，主权国家和国际组

织在其中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与这种二元结构的国际社会相对应，国际司法机构也会在可预见

的未来继续保持海牙和凡尔赛两条演进路线，不会出现一类国际司法机构被另一类所逐渐吸收和

吞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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